
锡盟科技局2015年度部门预算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公开

有关问题的说明

1、 锡盟科技局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主要职责

锡盟科技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是盟行署综合管理全盟科学技术、知识产权与专利等工作的职能部门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1.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有关科技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牵头拟订锡盟科技发展规划和方针、政策，起草有关法规规章草案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
2.负责制订并组织实施锡盟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项目计划；负责组织申报国家和自治区技术创新引导奖励资金项目计划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和富民强县专项资金计划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等科技计划项目。

3.负责组织和实施科技产业化园区基地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建设计划。

4.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，指导旗县市（区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。

5.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村牧区和社会发展的政策，制订相关措施和办法，促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牧区建设和社会建设。

6.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锡盟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相关政策，制定锡盟科技成果推广政策；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，组织相关科技成果应用示范，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。

7.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建议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；优化科研机构布局。

8.负责本部门预算中的科技经费预决算及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；会同有关部门提出锡盟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建议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。

9.负责锡盟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，提出有关政策建议。

10.制定锡盟科普规划和政策，拟订促进技术市场、科技中介组织发展政策；制定科技保密管理办法，负责相关科技评估管理和科技统计管理。

11.组织拟订锡盟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政策，负责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；指导旗县市（区）和有关部门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。

12.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有关知识产权的方针、政策，组织协调全盟保护知识产权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，开展相关的行政执法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拟订知识产权战略并监督实施，负责全盟知识产权活动的统筹协调以及涉外知识产权事宜。

13.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知识产权及专利发展规划、方针、政策，组织依法处理专利纠纷，查处假冒专利行为，负责全盟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。

14.组织重大专利转化项目的实施；指导旗县市（区）、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。

15.承办锡盟行署和自治区科学技术厅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内设机构

1.领导班子：编制3人（其中：局长1人，副局长2人）。

2.内设机构7个，职位设置17个（行政编制17个，工勤人员3个）；科级领导职数14（8正〈含系统党总支副书记1名〉6副），工勤人员3名。

（三）下属单位

1.锡盟新技术推广站。

2.锡盟科技信息资源开发中心。

2、 部门预算公开情况

（一）2015年度部门预算安排情况

2015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共计530.8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人员经费310.80万元、项目支出（科技工作专项业务费）220.00万元。其中，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包括：局机关在职人员工资、住房公积金、在职人员公用经费、退休人员退休费等；项目支出（科技工作专项业务费）包括：科技进步奖励经费、科技成果转化补助费、科技特派员工作运转、“12396”服务热线运转、业务评审费。

（2） 收入来源说明

2015年度部门预算安排收入530.80万元，来源于财政拨款收入。

（3） 支出情况说明

2015年度支出预算合计530.80万元，共涉及3个支出功能科目。明细如下：

	支出预算明细表

金额单位：万元

	科目编码
	科目名称
	金额
	支出内容

	2060101
	行政运行
	295.90
	机关在职人员及退休人员支出

	2060402
	研发资金
	220.00
	科技工作专项业务费支出

	2210201
	住房保障
	14.90
	机关在职人员住房保障（公积金）支出

	合计
	530.80
	


（4）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

2015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共计26.00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8.0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8.00万元。

（5） 其他情况说明

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为空表，是因本部门无此项经费安排。



